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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規程依大學法第三十六條規定訂定樹德科技大學組織規程（以下簡稱

本規程）。 

第二條 本校定名為樹德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本校得視需要分設校區、分

校及分部。 

第三條 本校以教授應用科學與技術，發展全人教育，培養高級專業人才為宗旨。 

第四條 本校依行政、系（科）所合一及資源共享之原則，設下列教學單位： 

四技、二技、二專及碩士班學制： 

日間部含：四技(簡稱日四技)、二技(簡稱日二技)、碩士班及博士班。 

進修部含：四技(簡稱進四技)、二技(簡稱進二技)、二專(簡稱進二專)、

碩士在職專班(簡稱碩專班) 及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簡稱數位學習碩

專班)。 

 （一）管理學院  

1.企業管理系（日四技、進四技、進二技、進二專）。 

2.金融管理系（日四技、進四技、碩士班、碩專班）。 

3.會展行銷與活動管理系（日四技、進四技）。 

4.休閒與觀光管理系（日四技、進四技、進二技、進二專）。 

5.流通管理系（日四技、進四技、進二技、進二專）。 

6.經營管理研究所（碩士班、碩專班）。 

7.行銷管理系（日四技、進四技、進二技、進二專）。 

8.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日四技、進四技）。 

9.餐旅與烘焙管理系（日四技）。 

10.會展管理與貿易行銷碩士學位學程(碩專班)。 

11.國際經營管理全英語學士學位學程（日四技）。 

 

（二）資訊學院  

1.資訊管理系（日四技、進四技、碩士班、碩專班）。 

2.資訊工程系（日四技、進四技、碩士班、數位學習碩專班）。 

3.電腦與通訊系（日四技、進四技、碩士班）。 

4.車用電子學士學位學程 (日四技)。 

 

（三）設計學院  

1.視覺傳達設計系（日四技、進四技、碩專班）。 

2.流行設計系（日四技、進四技、進二技、進二專）。 

3.室內設計系（日四技、進四技）。 

4.生活產品設計系（日四技、進四技、碩專班）。 

5.動畫與遊戲設計系（日四技、進四技）。 

6.設計創新與經營研究所（碩士班、碩專班）。 

7.表演藝術系（日四技）。 

8.建築與室內設計研究所（碩士班、碩專班）。 

9.藝術管理與藝術經紀系（日四技）。 

10.電子競技與電腦娛樂科學系（日四技、進四技）。 



11.美髮設計與經營學士學位學程（日四技） 

（四）應用社會學院  

1.應用外語系（日四技）。 

2.兒童與家庭服務系（日四技、碩士班、進二技、碩專班）。 

3.社會工作系  (日四技、進二技)。 

4.人類性學研究所（碩士班、碩專班、博士班）。 

 

（五）通識教育學院  

 

前項各單位於必要時得報請核准增減之。 

第五條 本校置校長一人，任期四年，綜理校務。校長由董事會組織校長遴選委員

會遴選，經董事會圈選，報請教育部核准聘任，其校長遴選委員會之組

成，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校長遴聘及解聘辦法由

董事會另訂之。 

校長之去職依私立學校法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有關規定辦理。校長去職

方式，於任期未屆滿前，應述明去職理由，並經董事會同意後去職。 

校長因故出缺，經董事會同意，由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

等合格人員依序代理校長職務，至新校長產生為止，並報請教育部核准。 

本校置副校長一人至三人，襄助校長處理校務，並推動學術研究，由校長

遴選專任教師或相當等級之人員聘兼之，其任期以配合校長之任期為原

則。 

校長遴聘及解聘辦法經董事會會議通過，修正時亦同。 

第六條 本校設下列各一級單位：  

一、 教務處：掌理全校招生試務、註冊、課務及教學相關事項。 

二、 學生事務處：掌理全校學生生活輔導、校園安全維護、課外活動指

導、新生活動辦理、服務學習推動、學生住宿服務、僑外陸生服務

與輔導、健康促進、諮商輔導與心理健康推廣、身心障礙學生輔導、

導師業務、原住民族學生相關事宜及其他活動服務與輔導事項。 

三、 總務處：掌理全校文書、事務、採購、出納、營繕、保管、環安及

其他總務事項。 

四、 圖書館：負責全校圖書管理、蒐集教學研究資料、提供圖書資訊服

務、辦理資源利用教育及推廣活動等事項。 

五、 進修部：掌理全校在職進修班、夜間進修班有關教務、學生事務、

總務等事項。  

六、 研究發展處：掌理全校學術研究之規劃與推動、研究計畫、產學合

作、專利技轉、創業創價、其他研究發展及學生實習、就業輔導、

校友聯絡、學生職涯發展相關事項。 

七、 電子計算機中心：負責提供教學、行政等所需電腦設備、網路管理、

系統開發、電子化服務及其他服務事項。 

八、 推廣教育中心：統籌規劃辦理全校推廣教育事務。  



九、 (刪除) 。 

十、 秘書室：掌理全校機要、內部控制制度、議事及法規等事務。  

十一、 人事室：掌理全校教職員人力資源規劃與人事服務等事項。  

十二、 會計室：掌理全校會計、統計及財務管理等事項。  

十三、 公共事務處：掌理對外公共關係、新聞聯絡及招生宣導等事項。  

十四、 (刪除) 

十五、 國際及兩岸事務處：掌理本校國際及兩岸之各項業務。  

十六、 (刪除)  

十七、 體育室：綜理體育教學課程、校隊組訓、校內外體育活動競賽及

運動場地設備管理之各項業務。  

十八、 校務研究暨永續發展辦公室：負責蒐集、彙整、研析、典藏與傳

播校務研究各項報告與統計資料、校務永續發展及社會責任相關

議題之策略研擬與執行。 

前項各單位得分組辦事，必要時得報請增減或合併之。  

第七條 本校因教學、研究、實驗及實習等需要設下列各中心及研究單位：  

一、 師資培育中心。 

二、 創新育成中心。 

三、 文化創意數位內容技術研發中心。  

四、 非營利組織研究發展中心。  

五、 產學營運總中心。  

六、 語文暨國際教學中心：設外語教學組、華語教學組及雙語資源組。 

七、 教學與學習資源中心。 

所設各中心及研究單位設置辦法另訂之，增設各中心及研究單位亦同。  

師資培育中心設置辦法另報請教育部核定。  

第七條之一     本校得視教學及研究需要，為推廣、實驗及實習設置中心或其他單位，

各中心及單位之設置及設置辦法經行政會議、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

核定後實施。 

第七條之二     本校於必要時，得另增設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單位，各依其設置性質與

相關規定或主管機關辦法適用之，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八條 教務處置教務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主持全校教

務事宜；分設招生選才組、註冊課務組。各組置組長一人，並置職員若干

人。教務長任期以三年為一任，並得連任之，校長得依學校工作需要，在

任期內更換其職務。 

第九條 學生事務處置學生事務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主

持全校學生事務事宜，並得置副學生事務長一人，協助學生事務相關政

策之推動；分設生活輔導組、課外活動暨服務學習組、僑外陸生暨住宿服

務組等三組及健康促進中心、諮商與特教資源中心、原住民族學生資源

中心等三個中心，各組置組長一人，中心置主任一人，並置職員若干人。 

學生事務長任期以三年為一任，並得連任之，校長得依學校工作需要，



在任期內更換其職務。 

第十條 總務處置總務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

之，主持全校總務事宜；分設文書、事務、採購、出納、營繕環安等組，

各組置組長一人，並置職員若干人。 

總務處得置副總務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

擔任之。 

總務長由教師兼任者任期以三年為一任，並得連任之，校長得依學校工

作需要，在任期內更換其職務。 

第十一條 研究發展處置研發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主持全

校學術研究發展之規劃及經費整合，掌理學術研究之規劃、推動、研究計

畫、專利技轉、產學合作、創業創價、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等業務及其他

研究發展相關事項；下設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中心，中心得置主任一人。

其設置辦法由學校另訂之。 

研究發展處得置副研發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

職員擔任之。 

研發長任期以三年為一任，並得連任之，校長得依學校工作需要，在任期

內更換其職務。 

第十二條 本校設進修部，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主持

進修業務，並得置副主任一人，協助進修相關政策之推動；分設教務、學

生事務、總務三組，各組置組長一人，並置職員若干人。其設置辦法由學

校另訂之。 

進修部主任任期以三年為一任，並得連任之，校長得依學校工作需要，在

任期內更換其職務。 

第十三條 圖書館置館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

之，主持圖書及資訊事務；分設採購編目及典藏閱覽二組，各組置組長一

人，並置職員若干人。 

圖書館館長由教師兼任者任期以三年為一任，並得連任之，校長得依學

校工作需要，在任期內更換其職務。 

第十四條 電子計算機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

或由職員擔任之，主持中心業務；分設系統開發、網路應用、行政諮詢、

電子化服務等組，各組置組長一人、並置職員若干人。其設置辦法由學校

另訂之。 

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由教師兼任者，任期以三年為一任，並得連任之，校

長得依學校工作需要，在任期內更換其職務。 

第十五條 推廣教育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

由職員擔任之，主持中心業務；分設行政、推廣、課務三組，行政、推廣、

課務各組置組長一人，並置職員若干人。其設置辦法由學校訂定。 

推廣教育中心主任任期以三年為一任，並得連任之，校長得依學校工作



需要，在任期內更換其職務。 

第十五條之一   (刪除)  

第十五條之二   國際及兩岸事務處置處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

由職員擔任之，綜理國際及兩岸之各項業務。分設兩岸交流事務組、國際

交流事務組及綜合業務組。各組置組長一人，及職員若干人。其設置辦法

另訂之。 

國際及兩岸事務處得置副處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

或由職員擔任之。 

國際及兩岸事務處處長任期以三年為一任，並得連任之；校長得依學校

工作需要，在任期內更換其職務。 

第十六條  (刪除)  

第十六條之一   本校設體育室，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

職員擔任之，綜理體育相關業務。分設教學活動組及場地管理組。各組

置組長一人，及職員若干人。其設置辦法由學校另訂之。 

體育室主任由教師兼任者，任期以三年為一任，並得連任之；校長得依

學校工作需要，在任期內更換其職務。 

第十七條 本校設秘書室，置主任秘書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

由職員擔任之。 

主任秘書由教師兼任者任期以三年為一任，並得連任之，校長得依學校

工作需要，在任期內更換其職務。 

分設機要組、綜合業務組及法規暨稽核組等三組，各組置組長一人，由主

任秘書依相關規定簽請校長同意後，聘請本校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

之，並置組員若干人。 

第十七條之一   本校設公共事務處，置處長、副處長各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

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分設招生服務組、媒體公關組，各組置組長一

人，並置職員若干人。其設置辦法由學校另訂之。 

公共事務處處長由教師兼任者任期以三年為一任，並得連任之，校長得

依學校工作需要，在任期內更換其職務。 

第十七條之二   本校設校務研究暨永續發展辦公室，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本校專任

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分設校務研究組、社會責任組

及永續發展組，各組置組長一人，由主任依相關規定簽請校長同意後聘

請本校講師以上之教師或由職員兼任之，並置職員若干人。      

第十八條 本校設人事室，置主任一人，由校長依有關法令規定聘（派）任之；分設

第一組、第二組，各組置組長一人，並置職員若干人，依法辦理人事管理

等事項。 

人事室主任由教師兼任者任期以三年為一任，並得連任之，校長得依學

校工作需要，在任期內更換其職務。 



第十九條 本校設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一人，由校長依有關法令規定聘（派）任之；

分設會計、預算等組，各組置組長一人，並置職員若干人，依法辦理歲計、

會計及統計等事項。 

會計主任由教師兼任者任期以三年為一任，並得連任之，校長得依學校

工作需要，在任期內更換其職務。 

第十九條之一   (刪除) 

第十九條之二   本校一級行政單位得置副主管，惟應依本校一級行政單位設置副主管認

定基準設置之。 

第二十條 本校各學院置院長一人，綜理院務，並置職員若干人。 

各學院院長由校長組織遴選委員會遴選教授或教授級之專業技術人員一

至三人，報請校長擇聘兼任之。 

各學院院長任期以三年為一任，並得連任之，校長得依學校工作需要，在

任期內更換其職務。 

因應校務發展之需要，達一定規模、學務繁重之學院，得置副主管，以輔

佐主管推動學務。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置副院長一人： 

一、所屬系及獨立研究所等單位總數達 7個(含)以上。 

二、所屬專任教師總數達 70人(含)以上。 

三、所屬在籍學生數達 2500 人(含)以上。(不含休學及延畢學生與學分

班和非學分班) 

四、經評估為學校校務推動必要或業務繁重者。 

由該單位主管提名副教授級以上推薦之，依行政程序陳請校長同意後聘

兼之，任期與該任主管同，並得連任之，校長或該單位主管得依學校工作

需要，在任期內更換其職務。 

第二十一條 本校各科、系（所）及學位學程置主任一人，辦理科、系（所）務，並置

職員若干人；各單獨設立之研究所各置所長一人，辦理所務，並置職員若

干人。 

各科、系主任、所長及學位學程主任由院長組織遴選委員會遴選一至二

名副教授以上或副教授級以上專業技術人員之教師，報請校長擇聘兼任

之。 

各科、系主任、所長及學位學程主任任期以三年為一任，並得連任之，校

長得依學校工作需要，在任期內更換其職務。 

因應校務發展之需要，達一定規模、學務繁重之系、所及學程，得置副主

管，以輔佐主管推動學務。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置副主管一人： 

一、系、獨立研究所所屬在籍學生數達 800人(含)以上者(不含休學及延

畢學生與學分班和非學分班)。 

二、經評估為學校校務推動必要或業務繁重者。 

由該單位主管提名助理教授級以上推薦之，依行政程序陳請校長同意後



聘兼之，任期與該任主管同，並得連任之，校長或該單位主管得依學校工

作需要，在任期內更換其職務。 

第二十二條 本校各處(室、中心、部)之行政一級單位下置組長（主任）二級主管，由

校長聘請本校專任講師以上之教學人員、研究人員或職級相當之軍訓教

官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本校各單位所置職員，其職稱除各單位主管之外得包括專門委員、秘書、

編審、專員、組員、辦事員、書記、技正、技士、技佐、職業安全管理師、

職業衛生管理師、社會工作員、醫師、藥師、護士。 

第二十三條 本校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四級，由系（所）主任（所長） 

依規定程序提交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報請校長聘任之。 

教師之權利義務，及教師停聘或不續聘之規定，由本校另訂之。  

第二十四條 本校為提昇教學與研究水準，得設講座，由教授主持。其設置辦法由本校

另訂之。 

本校已退休而貢獻卓著之教授得聘為榮譽教授，榮譽教授為無給職，其

權利義務由本校另訂之。 

第二十五條 本校得延聘研究人員從事研究工作或專業技術人員從事教學工作；其教

學或研究工作之範圍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本校另訂之。 

第二十六條 本校設下列各種會議：  

一、 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以校長、副校長、教師代表、學術

與行政主管、研究人員代表、職員代表、學生代表及其他有關人員

代表組織之。教師代表應經選舉產生，其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人

員之二分之一，教師代表中具備教授或副教授資格者，以不少於教

師代表人數之三分之二為原則。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每學期至少

召開一次；經校務會議應出席人員五分之一以上請求召開臨時校務

會議時，校長應於十五日內召開之。 

校務會議必要時，得設各種委員會或專案小組，處理校務會議交議

事項。 

校務會議審議下列事項： 

(一) 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 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則。 

(三) 學院、學系、研究所及附設機構之設立、變更與停辦。 

(四) 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 

(五) 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研議。 

(六) 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七) 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二、 行政會議：討論學校重要行政事務，其設置辦法由本校另訂之。 

三、 教務會議：審議教務相關事項，其設置辦法由本校另訂之。 

四、 學生事務會議：審議學生事務相關事項，其設置辦法由本校另訂之。 



五、 院務會議：討論各學院教學、研究、學生事務及有關院務事項，其

設置辦法由本校另訂之。 

六、 系、所務會議：討論各系（所）教學、研究及其他有關系（所）務

事項，其設置辦法由本校另訂之。 

七、 總務會議：審議學校總務事項，設置辦法由學校另訂之。 

本校於必要時，得設其他會議，其設置辦法由本校另訂之。  

第二十七條 本校設下列各種委員會：  

一、 教師評審委員會：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有關教師之聘任、聘期、

升等、解聘、停聘、不續聘、資遣原因之認定及學術研究等事項，

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二、 校務發展委員會：負責規劃、集結、審議本校校務發展重點，其設

置辦法另訂之。 

三、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有關教師解聘、停聘、不續聘及其他決

定不服之申訴。其組織及評議準則另訂之。 

四、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評審本校因學校行政措施致學生權益受損之

申訴案件，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五、 人事評議委員會：評議本校有關考核、獎懲、升遷、資遣等事宜。

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六、 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負責本校環境保護、衛生、勞工安全

業務之推廣、執行及監督。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七、 通識教育委員會：研議本校通識教育之發展方向。其設置辦法另訂

之。 

八、  (刪除) 

九、  (刪除) 

十、 招生委員會：綜理本校各項招生事宜，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十一、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其設置辦法另

訂之。 

十二、 職員暨工友申訴評議委員會：為保障職員暨工友權益，疏解糾紛，

促進校園和諧，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十三、 校園規劃及空間運用審議委員會：爲積極美化校園景觀，加強校

園空間規劃、有效分配運用。其設置辦法由學校另訂之。 

十四、 國際及兩岸事務委員會：研擬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之發展方向、

策略及其他推動國際及兩岸事務之相關事宜，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十五、 資訊化校園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由學校另訂之。 

十六、 圖書委員會：設置辦法由學校另訂之。 

十七、  (刪除) 

十八、 品質管理審查委員會：設置辦法由學校另訂之。 

十九、  (刪除) 

二十、 資訊安全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由學校另訂之。 

二十一、 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由學校另訂之。 



二十二、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辦法由學校另訂之。 

二十三、 研究發展學術審查小組：設置辦法由學校另訂之。 

二十四、 專利審查小組：設置辦法由學校另訂之。 

二十五、 體育委員會：設置辦法由學校另訂之。 

二十六、 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由學校另訂之。 

二十七、 產學合作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由學校另訂之。 

二十八、 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健全本校學生輔導工作，其設置辦法另

訂之。 

二十九、 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為加強學校教育宣導，養成良好用路習

慣和守法禮讓精神，促進社會交通秩序與良好規範，其設置辦

法由學校另訂之。 

三十、 品德教育推動委員會：為深植本校學生品德教育之精神，培養

具有關懷、誠實、公正、服務、責任之正向觀念，進而形塑優質

校園文化，其設置辦法由學校另訂之。 

三十一、 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為落實保護智慧財產權相關

法令宣導，加強校園軟體使用之管理，以有效推展及執行保護

智慧財產權相關措施，其設置辦法由學校另訂之。 

三十二、 學生就業輔導委員會：協助學生就業輔導工作，其設置辦法另

訂之。  

三十三、 學生實習委員會：協助各系(所)推動學生實習輔導作業，其設

置辦法另訂之。 

三十四、 原住民族發展委員會：推展本校原住民族學生課業、生活、就

業及文化發展之相關事宜，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三十五、 節約能源推動小組：設置辦法於節約能約管理辦法另訂之。 

三十六、 語文暨國際教學委員會：設置辦法於語文暨國際教學委員會設

置辦法另訂之。 

三十七、 大學社會責任推動委員會：設置辦法由學校另訂之。 

三十八、 產學攜手合作專班推動委員會：設置辦法由學校另訂之。 

三十九、 推動創業培育委員會：設置辦法由學校另訂之。 

本校於必要時，得另增設其他各種委員會，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教師評審委員會、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之組成，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

總數三分之一以上。但具考績職權功能之委員會及教師評審委員會，若

任一性別教師人數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八條 本校為增進教育效果，應由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出席校務會議，並出

席其與學業、生活及訂定獎懲有關規章之會議，其辦法另訂之。 

為處理學生在校學習、生活與權益有關事項，應由學生事務處輔導設置

學生會組織，並經選舉產生之學生會會長，推動學生自治團體之各項活

動，其辦法另訂之。 

第二十九條 本校董事會得置秘書一人及辦事員若干人，承辦日常事務及會議紀錄。 



第三十條 本校得置顧問若干人，由校長聘請校內外就學校業務發展能提供意見之

各界人士兼任。 

有關顧問之任期規定為一年一聘制，校長依學校工作需要，得繼續聘請

連任。  

第三十一條 本校各單位辦事細則另定之。 

第三十二條 本校教職員員額編制表由學校擬定，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第三十三條 本規程經提校務會議通過，經董事會審議通過後，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